
青山科技奖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美丽中国愿景蓝图，鼓励更多科研工作者

投身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科技研发，特设立“青山科技奖”。

第二条

奖项由美团发起并资助，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作为战略合

作伙伴共同参与，相关学会和行业组织共同支持。本奖项奖金以

及日常运作费用由“美团青山科技基金”资助和列支。

第三条

本奖项为公益项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奖项的申请、评审和授奖，

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杜绝任何组织或个人超越章

程的干涉评奖过程行为。

第二章 奖项设置

第四条

面向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全职工作的 45 周岁及以下青年科研

工作者，并满足以下条件：



(一)无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祖国统一、煽动民族、宗教仇恨的言

行；

(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未因故意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四)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

(五)遵循基本的道德标准；

(六)其他评审委员会认定的条件。

第五条

每年评审授奖一次，每次奖励不超过 10 人，奖励金额 100 万元/

人，分三年拨付。

第六条

支持在材料科学、化学、化学工程、环境科学、能源科学等学科

或相关交叉领域的创新研发，聚焦碳中和及循环经济等议题。

第三章 组织架构

第七条



设立评审委员会，由美团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有关负责

人、院士专家、行业知名人士组成。评审委员会职责包括：审定

章程与评审规则、审议年度工作安排、研究处理奖项运营工作中

出现的重大问题等；

评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由美团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有

关人员组成，负责起草章程、评审规则及年度工作安排，负责奖

项的运营、发布与传播等日常工作。

第八条

设立专家委员会，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1 至 3 名、委员若干人，

专家委员会一般由院士专家及行业知名人士组成。专家委员会职

责包括：负责各学科领域评审工作、决定最终获奖人、审查获奖

人年度科研进展等。

第九条

奖项接受青山科技基金监督委员会监督。监督委员会由经济、审

计、法律、环保及公益等领域的行业权威专家组成。监督委员会

职责包括：对资助形式及评审规则提出专业建议，监督评审过程、

运营工作及评选结果，确保奖项公信力；受理奖项评审有关的投

诉和举报，并做出处理；指导奖项制定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等。

第四章 申请与授奖



第十条

候选人通过提名和自主申报两个渠道产生，每位提名人或推荐人

每年可提名或推荐 1 位候选人。申请渠道：“美团青山科技基金”

官方网站

(https://greentech.meituan.com)。

第十一条

评审采用三级评审机制，以投票表决方式确定拟授奖人选，最终

授奖人选应由到会专家的三分之二及以上多数通过。评审表决规

则如下：

(一)初评以网络评审方式，打分与限额投票表决产生初评结果。

(二)复审以会议评审方式，限额投票表决产生评审结果。

(三)终审以多媒体答辩方式，由专家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表决产生

拟授奖人选名单。

第十二条

评审标准：综合考虑候选人在所属学科领域的前沿探索及应用潜

力，并评价已取得学术成就和未来科研工作规划对相关议题研究

的贡献及价值。



第十三条

候选人提交资料不应涉及国家安全或国家秘密。

第十四条

评审实行回避制度，与申请人有亲属关系或利益关联的专家，应

当在评审过程中主动回避。

第十五条

异议及处理：

(一)“青山科技奖”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拟授奖人

选持有异议的，均可在结果公示之日起 30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二)对拟授奖人选提供的技术内容或情况不实等提出异议，属实

质性异议，其异议由评审委员会处理，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进行调

查核实，报评审委员会裁决。

(三)剽窃、侵夺他人科研成果的，或者以其它不正当手段骗取奖

励的，经评审委员会调查核准后撤消其获奖资格并追回已拨付奖

金。

第十六条

该奖项由美团颁发证书和奖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获奖人受资助期间，应按要求向专家委员会提交年度科研进展报

告并不定期参与相关公益和科普活动。

第十八条

参与该奖项工作的全部人员，均对涉及奖项的情况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九条

本章程由美团和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